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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要點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配合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

九日修正發布之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

予以修正。 

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施政計畫及預算

考核之範圍如下： 

（一）社會福利計畫執行

效能與相關預算編

製及執行情形。 

（二）教育計畫執行效能

與相關預算編製及

執行情形。 

（三）基本設施計畫執行

效能與相關預算編

製及執行情形。 

（四）財政績效與年度預

算編製及執行情

形。 

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施政計畫及預算

考核之範圍如下： 

（一）社會福利：社會福

利計畫執行效能與

相關預算編製及執

行情形。 

（二）教育：教育計畫執

行效能與相關預算

編製及執行情形。 

（三）基本設施計畫執行

效能與相關預算編

製及執行情形。 

（四）財政績效與年度預

算編製及執行情

形。 

第一款及第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 

三、前點第一款之考核，由

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或中央相關

主管機關分別主辦；其

考核項目如下： 

（一）社會福利施政計畫

實施績效。 

（二）中央限定用途之社

會福利補助款，其

經費之分配、編列

及執行情形。 

（三）社會福利經費自籌

款編列情形。 

（四）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福利計畫執行效

能與相關預算編製及

執行情形之考核，由衛

生福利部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或中央相關主

管機關分別主辦；其考

核項目如下： 

（一）社會福利施政計畫

實施績效。 

（二）中央限定用途之社

會福利補助款，其

經費之分配、編列

及執行情形。 

（三）社會福利經費自籌

款編列情形。 

（四）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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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四、第二點第二款之考核，

由教育部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分別主辦；其考

核項目如下： 

（一）教育施政計畫實施

績效。 

（二）有無依中央核定之

應編列數及應分擔

數編列年度預算。 

（三）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

教育計畫執行效能與

相關預算編製及執行

情形之考核，由教育部

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分

別主辦；其考核項目如

下： 

（一）教育施政計畫實施

績效與地方教育發

展基金設置、運作

及執行情形。 

（二）中央限定用途及納

入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之教育補助款，

其經費之分配、編

列及執行情形。 

（三）有無依中央核定之

應編列數及應分擔

數編列年度預算。 

（四）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一、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 考量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均依教育經費編

列與管理法設置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專帳管

理教育經費，並依預算

法、決算法等規定報經

各直轄市、縣（市）議

會及各該管審計處(室

)審定其預算編製及執

行情形，爰刪除第一款

相關文字。 

三、 配合補助辦法之一般

性補助款補助範圍調

整，行政院主計總處取

消中央限定用途及指

定辦理施政項目經費

分配、編列及執行情形

之考核項目，爰刪除現

行規定第二款；以下款

次向前遞移。 

五、第二點第三款之考核，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或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分

別主辦；其考核項目如

下： 

（一）直轄市、縣（市）

政 府 對 於 直 轄

市、縣（市）議員

所提地方建設建

議事項，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１、建議事項涉及財

物、工程或勞務之

採購，應由各級地

方政府依政府採

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２、建議事項應由直

轄市、縣（市）

政府循預算規定

程序編列預算辦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

基本設施計畫執行效

能與相關預算編製及

執行情形之考核，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與行政

院主計總處或中央相

關主管機關分別主

辦；其考核項目如下： 

（一）基本設施計畫實施

績效。 

（二）中央基本設施補助

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計畫辦理情形。 

（三）中央限定用途或納

入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之基本設施補助

款，其經費之分

配、編列及執行情

形。 

（四）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於直轄市、

配合補助辦法之一般性補

助款補助範圍調整，國家發

展委員會取消基本設施計

畫實施績效之考核項目；中

央相關主管機關取消指定

辦理施政項目計畫之考核

項目；行政院主計總處取消

中央限定用途或指定辦理

施政項目經費分配、編列及

執行情形之考核項目，爰序

文酌作文字修正，並刪除現

行規定第一款至第三款；以

下款次向前遞移，修正規定

第一款第一目並酌作文字

修正。 



 3 

理，不得採定額

分配方式處理。 

３、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定期將議

員建議事項辦理

情形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網站公

開。 

（二）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其職權或

依直轄市、縣（市）

議員所提建議，對

於民間團體之補

（捐）助，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１、補（捐）助經費，

除應由申請補助

團體提出計畫，經

審核後始核定補

助額度外，其餘應

於預算書上明列

項目、對象及金

額，不得對個人舉

辦之活動予以贊

助，或以定額分配

方式處理。 

２、補（捐）助經費中

涉及財物或勞務

之採購，應依政府

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３、對同一民間團體之

補（捐）助金額，

每一年度以不超過

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為原則。 

４、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下列民間

團體之補（捐）助

不適用前目規定： 

（１）依法令規定接受

直轄市、縣（市）

政府委託、協助

或代為辦理其應

縣（市）議員所提

地方建設建議事

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１、建議事項涉及財

物、工程或勞務之

採購，應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

所依政府採購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 

２、建議事項應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

循預算規定程序

編列預算辦理，不

得採定額分配方

式處理。 

３、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定期將議

員建議事項辦理

情形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網站公

開。 

（五）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其職權或

依直轄市、縣（市）

議員所提建議，對

於民間團體之補

（捐）助，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１、補（捐）助經費，

除應由申請補助

團體提出計畫，經

審核後始核定補

助額度外，其餘應

於預算書上明列

項目、對象及金

額，不得對個人舉

辦之活動予以贊

助，或以定額分配

方式處理。 

２、補（捐）助經費中

涉及財物或勞務

之採購，應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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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業務之民間團

體。 

（２）經主管機關依法

許可設立之工會

（包括總工會、

職業工會）、農

會、漁會、同業

公會、體育會（含

單項運動委員

會）或申請補助

之計畫具公益性

質之教育、文

化、社會福利團

體。 

（３）配合中央政府各

機關補助計畫所

補助之民間團

體。 

５、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定期將受

補（捐）助之民間

團體名稱、補（捐）

助項目、累積補

（捐）助金額等辦

理情形函送行政

院主計總處，並於

直轄市、縣（市）

政府網站公開。 

（三）縣對所轄鄉（鎮、

市）之縣統籌分配

稅款分配，應依財

政收支劃分法相

關規定辦理。 

（四）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３、對同一民間團體之

補（捐）助金額，

每一年度以不超過

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為原則。 

４、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下列民間

團體之補（捐）助

不適用前目規定： 

（１）依法令規定接受

直轄市、縣（市）

政府委託、協助

或代為辦理其應

辦業務之民間團

體。 

（２）經主管機關依法

許可設立之工會

（包括總工會、

職業工會）、農

會、漁會、同業

公會、體育會（含

單項運動委員

會）或申請補助

之計畫具公益性

質之教育、文

化、社會福利團

體。 

（３）配合中央政府各

機關補助計畫所

補助之民間團

體。 

５、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定期將受

補（捐）助之民間

團體名稱、補（捐）

助項目、累積補

（捐）助金額等辦

理情形函送行政

院主計總處，並於

直轄市、縣（市）

政府網站公開。 

（六）縣對所轄鄉（鎮、



 5 

市）之縣統籌分配

稅款分配，應依財

政收支劃分法相

關規定辦理。 

（七）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六、第二點第四款之考核，

由財政部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或中央相關主

管機關分別主辦；其考

核項目如下： 

（一）年度債務管理績

效。 

（二）開源部分： 

１、各項開源行政業務

與計畫規劃及執行

之考核。 

２、開源績效執行率考

核。 

３、私劣菸酒查緝績

效。 

４、地方欠稅清理情

形。 

５、其他具有績效之開

源措施辦理情形。 

（三）節流部分： 

１、年度資本支出計畫

預算執行進度及其

保留之比率。 

２、人事費撙節情形。 

３、其他具有績效之節

流措施辦理情形。 

（四）開源節流績優案

例。 

（五）年度預算編製及執

行情形： 

１、年度歲入、歲出預

算或決算數額變

化情形。 

２、具有共同性質之支

出項目，未依中央

及地方政府預算籌

編原則相關規定編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

財政績效與年度預算

編製及執行情形之考

核，由財政部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或中央相關

主管機關分別主辦；其

考核項目如下： 

（一）年度債務管理績

效。 

（二）開源部分： 

１、各項開源行政業務

與計畫規劃及執行

之考核。 

２、開源績效執行率考

核。 

３、私劣菸酒查緝績

效。 

４、地方欠稅清理情

形。 

５、其他具有績效之開

源措施辦理情形。 

（三）節流部分： 

１、年度資本支出計畫

預算執行進度及其

保留之比率。 

２、人事費撙節情形。 

３、其他具有績效之節

流措施辦理情形。 

（四）開源節流績優案

例。 

（五）年度預算編製及執

行情形： 

１、年度總預算案是否

收支平衡與年度歲

入、歲出預算或決

算數額變化情形。 

２、具有共同性質之支

一、序文、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五款修正說明如下： 

（一）配合現行年度總

預算案是否收支

平衡之考核項目

已整併至歲入歲

出預算情形，爰

修正第一目相關

文字。 

（二）配合現行社會福

利措施之考核項

目已併入修正規

定第三點第四款

辦理，爰修正第

二目相關文字。 

（三）配合補助辦法修

正第三目。 

（四）第六目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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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 

３、補助收入未依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八

條第三項規定編列

情形。 

４、對於依法律應編列

或負擔之經費有無

如數編列、執行，

及以前年度積欠款

清償情形。 

５、中央補助款撥付予

所屬學校及所轄鄉

（鎮、市）公所情

形。 

６、委託或補（捐）助

社會福利團體辦

理之社會福利計

畫付款情形。 

７、其他年度預算編製

及執行情形。 

（六）對於所轄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學

校、鄉（鎮、市）

之補助或年度預算

收支管考情形。 

（七）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出項目及社會福利

措施，未依中央及

地方政府預算籌編

原則相關規定編列

情形。 

３、補助收入未依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編

列情形。 

４、對於依法律應編列

或負擔之經費有無

如數編列、執行，

及以前年度積欠款

清償情形。 

５、中央補助款撥付予

所屬學校及所轄鄉

（鎮、市）公所情

形。 

６、委託或補助社會福

利團體辦理之社會

福利計畫付款情

形。 

７、其他年度預算編製

及執行情形。 

（六）對於所屬區、學校

與所轄鄉（鎮、市）

之補助或年度預

算收支管考情形。 

（七）其他依年度施政需

要所辦理之考核項

目。 

七、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施政計畫及預算

之考核，採書面或實地

考核方式辦理。 

        中央各主辦考核

機關應事先將考核項

目及作業程序，通知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並得視考核作業需

要，請其於規定期限內

提供或查填報表及相

關資料；其不予配合

七、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施政計畫及預算

之考核，採書面或實地

考核方式辦理。中央各

主辦考核機關應事先

將考核項目及作業程

序，通知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並得視考

核作業需要，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規

定期限內提供或查填

報表及相關資料；其不

前段規定移列為第一項；後

段規定移列為第二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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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央得減少當年度

或以後年度一般性補

助款。 

予配合時，中央得減少

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一

般性補助款。 

八、中央各主辦考核機關於

辦理考核時，得視實際

需要，洽請中央各業務

主管機關協助辦理或

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共

同參與。 

八、中央各主辦考核機關於

辦理考核時，得視實際

需要，洽請中央各業務

主管機關協助辦理或

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共

同參與。 

本點未修正。 

九、中央各主辦考核機關應

視考核項目性質，分別

訂定考核作業期程，並

依所定期程，將考核結

果函送行政院主計總

處彙整後，陳報行政

院。 

九、中央各主辦考核機關應

視考核項目性質，分別

訂定考核作業期程，並

依上述期程，將考核結

果函送行政院主計總

處彙整後，陳報行政

院。 

酌作文字修正。 

十、行政院得按下列各款規

定評定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考核成績，

並據以增加或減少其當

年度或以後年度所獲之

一般性補助款： 

（一）第二點第一款應以

下列項目之考核結

果為評定基準： 

１、衛生福利部依第三

點第一款及第四款

主辦之考核項目。 

２、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三點第二款至第

四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３、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依第三點第四款主

辦之考核項目。 

（二）第二點第二款應以

下列項目之考核結

果為評定基準： 

１、教育部依第四點各

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２、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四點第三款主辦

之考核項目。 

十、行政院得按下列各款規

定評定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考核成績，

並據以增加或減少其當

年度或以後年度所獲之

一般性補助款： 

（一）社會福利計畫執行

效能與相關預算編

製及執行情形，應

以下列項目之考核

結果為評定基準： 

１、衛生福利部依第三

點第一款及第四款

主辦之考核項目。 

２、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三點第二款至第

四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３、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依第三點第四款主

辦之考核項目。 

（二）教育計畫執行效能

與相關預算編製及

執行情形，應以下

列項目之考核結果

為評定基準： 

１、教育部依第四點第

一款及第四款主辦

一、第一款至第四款序文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四點及

補助辦法之一般性補助

款補助範圍調整，行政

院主計總處自一百十五

年度起取消教師退休經

費編列情形之考核項

目，爰修正第二款。 

三、配合修正規定第五點，

修正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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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點第三款應以

下列項目之考核結

果為評定基準： 

１、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五點第一款及第

二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２、財政部依第五點第

三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３、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依第五點第四款主

辦之考核項目。 

（四）第二點第四款應以

下列項目之考核結

果為評定基準： 

１、財政部依第六點第

一款、第二款、第

四款及第七款主辦

之考核項目。 

２、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六點第三款及第

五款至第七款主辦

之考核項目。 

３、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依第六點第七款主

辦之考核項目。 

之考核項目。 

２、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四點第二款及第

四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３、教育部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依第四點第

三款共同主辦之考

核項目。 

（三）基本設施計畫執行

效能與相關預算編

製及執行情形，應

以下列項目之考核

結果為評定基準： 

１、國家發展委員會依

第五點第一款主辦

之考核項目。 

２、財政部依第五點第

六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３、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五點第三款至第

五款主辦之考核項

目。 

４、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依第五點第二款及

第七款主辦之考核

項目。 

（四）財政績效與年度預

算編製及執行情

形，應以下列項目

之考核結果為評定

基準： 

１、財政部依第六點第

一款、第二款、第

四款及第七款主辦

之考核項目。 

２、行政院主計總處依

第六點第三款及第

五款至第七款主辦

之考核項目。 

３、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依第六點第七款主

辦之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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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依考核結

果，對所屬機關（單

位）或相關人員辦理

獎懲。 

十一、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依考核結

果，對所屬單位或相

關人員辦理獎懲。 

酌作文字修正。 

 


